
 1 

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四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30分至 14時 
地點：農化新館（第二行政大樓）五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林峰田教授 
委員：洪宏基總務長、陳振川教授、郭斯傑教授、陳益明教授（請假）、

許添本教授（請假）、黃耀輝教授（請假）、蔡厚男教授、劉聰
桂教授、吳先琪教授、陳亮全教授（請假）、陳正倉教授（請
假）、劉權富教授、張俊彥教授、何寄澎教授（請假）、李光偉
先生 

諮詢委員：曾惠斌教授、陳德玉教授（請假）、詹穎雯教授（請假） 
列席：總務處秘書室 蔡淑婷；營繕組 陳德誠、洪耀聰、王雅慧、沈

恆光；事務組 呂佳玲、薛雅方；學生會 黃兆年；研協會 張
煦華（請假）；學代會 呂建樺 

助理：謝瑞雄、何翠莉 
記錄：何翠莉 
 
壹、報告事項（略） 
 
貳、議案討論 

一、台灣大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草案 

l 設計單位簡報（略） 

l 討論意見： 

蔡厚男委員： 

1. 本草案名稱建議更改為「台灣大學校園公共藝術創作、論點要點？、設置及
推展辦法」。 

2. 建議本校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增列「本校校園設置公共藝術品應定期通盤檢
討其設置成效，俾使藝術作品確實達到改善環境的效果。」，檢討公共藝術

是否應永久設置本校校園。 
3. 本辦法草案第四條應改為本校應成立全校性的公共藝術小組，並就匯集新建
案之公共藝術設置經費為本校公共藝術運作基金，公共藝術小組則制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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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設置原則性政策問題。 
 

林峰田委員： 

1. 本辦法為本校公共藝術設置程序，非審議原則制定。 
2. 草案中的工作小組委員會擬定義為本校公共藝術設置政策制定及對各案提

出原則性的建議，不對各案單一的公共藝術作品提出審查意見。 
3. 公共藝術捐贈品的部分，目前本校遇到有兩種狀況，一是捐贈建物伴隨贈送
公共藝術品，此類會併同建物提送教育部核備；另種是單一捐贈公共藝術品

設置，目前並無法規管束；考量此一現象本辦法（草案）也規定單一捐贈案

也須公共藝術小組委員會審查。 
4. 公共藝術小組的經運作費本辦法草案擬定，將由「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所規

定，公共藝術設置經費必須以建築物造價的百分之ㄧ的款項統籌運用或使用

部分比例經費。 
5.  現有公共藝術品設置影響校園整體景觀且不為全校師生接受之作品，本辦法
草案也將規定此類作品最多只能放置於本校校園五年，期限過後將移去別處

收藏。 
 

總務處蔡淑婷技士： 

「本校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內已有明訂組織章程，假如公共藝術小組業

務擬合併於校園規劃小組，建議於本草案第二條規定：「本小組業務由校園規劃

小組兼辦..」；或者於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辦法內修改工作內容及組織章程。 

洪宏碁總務長： 

1. 本草案為本校推動公共藝術業務所必要制定的辦法，但是否有必要因此業務
而再另外組織一個委員會恐怕過於複雜，故建議本草案第二條本小組業務由

校園規劃小組兼任，協助總務處辦理。 
2. 本草案第三條：公共藝術小組的委員組成，也可建議於校園規劃小組組織章

程中之諮詢委員增聘，諮詢委員就專業案件到會審查；這樣的方式較為靈

活，也較易執行。 

郭斯傑委員： 

1. 本校歷年依「文化藝術獎勵條例」所產生之公共藝術作品，不論作品內容如
何，全校師生所都只有接受而已無法推翻，也很難照公共藝術執行小組的建

議而產生作品，贊成公共藝術的業務納入校規小組業務辦理，也建議校規小

組專注公共藝術捐贈案的審查上，而不是新建各案的推動審查上。 
2. 捐贈的藝術品無法源依據，工作小組可召開委員會審查，決定本校是否願意

接受捐贈，及同意接受後設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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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本方案除審查推動新建公共藝術品外，也可那入藝術活動之推動辦理，
然此項業務也涉及學務處、總務處，但考量校規小組是否有人力執行推動藝

術活動，請委員考量。 

 

陳振川委員： 

1. 「文化藝術獎勵條例」及教育部規定，也將捐贈藝術品納入審議流程。 
2. 隨著「文化藝術獎勵條例」的規定，本校有越來越多的公共藝術品進駐本校

校園對校園景觀造成影響，故教育部建議本校應統籌利用公共藝術經費，不

必依每一個新建案分散設置。 
3. 公共藝術審美觀點差異很多，建議本校公共藝術設置應整體規劃，可選擇一

兩區域放置藝術品並整體規劃設置，且可挑選對本校整體環境較適合的公共

藝術品放置，對環境改善效益較大；上述建議方案執行經費建議可由校務基

金先行墊支，後續由文化藝術獎勵條例規定的新建建物百分之一的經費回墊

並供應後續執行經費。 
4. 以往本校公共藝術品設置，皆為一個新建案需要設置而徵選幾個藝術家競圖

而得，因為有各案有執行進度的壓力，不管競圖的作品品質是否符合要求，

都要選擇其中一個作品設置，結果作品的品質落差很大且未符合本校整體校

園意象，建議本校後續可整體規劃，選擇一至二塊區域定期邀請藝術家展示

作品，並可辦理師生投票選出最佳作品後則長期設置，故應可選出對校園整

體環境有所助益之作品。 
5. 個人對公共藝術業務是否纳入本校校規小組業務並無意見，然校規小組隸屬

於校發會，與總務處業務的介面必須釐清，本校公共藝術小組應從整體規劃

角度去著手，對學校校園改造較有幫助，新建案之公共藝術執行經費應統籌

整體運用，相較由各個工程執行單位發包施作效益較為理想。 

營繕組洪耀聰技正： 

1. 本校新建案公共藝術的設置經費，教育部建議本校應整體規劃統籌運用，本
校大從新建建物或是小至增設電梯案，法規規定皆必須提撥百分之一經費，

經費也從數百萬至兩三萬元不等，故依設置經費不同，作品品質也將有落

差，故建議將法規規定之公共藝術基金全額納入校務基金專案，供公共藝術

小組整體規劃統籌運用。 
2. 教育部曾於 93年 10月 18號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議內，針對本校新生南路

停車場興建工程案公共藝術審查會結論：『「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內未硬性規

定公共藝術品設置地點一定要附屬於新建建物旁，故建議臺灣大學校內新建

案的公共藝術設置經費應考量未來校園整體環境，統籌運用設置考量』，故

建議明年本校將有數個新建大樓案，將隨之產生數個公共藝術品，故建議明

年估各案累加總計經費總額多少，用此經費成立一個通案的公共藝術執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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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來整體規劃全校校區的校園公共藝術設置，這樣可兼顧全校發展。 

學生會黃兆年會長 

建議第十六條：「改為校內師生主辦之臨時展示活動由學務處負責，不須經 
本小組審議…」理由是學生及老師主辦的創作活動雖屬於臨時性的創作展示活
動，但是學生活動具有自主性質不宜太多干涉，例如幾年前本校學生刊物需送校

審查，後因考量尊重學生的自主性則取消審查，故建議可不送小組審查，以期可

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校風。 

 

謝瑞雄幹事： 

建議本校公共藝術設置經費除規劃校園公共藝術設置及舉辦活動外，也可補 
助具代表性及特色之學生創作藝術活動。 

結論： 

經委員討論確定本校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草案）修正如下：將於下次校規小

組會議再次討論確定後，則提送校務發展會議討論確定後，發布實施。 

 

第一條   為結合本校公共藝術資源並整體考量校園景觀之協調性，除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外，特制定本處理辦法，以統籌規劃及管理校園之公共藝

術。 

第二條 本校公共藝術相關事宜，由校園規劃小組兼任之（以下簡稱本小組）

協助總務處辦理。 

第三條 本小組由召集人一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本小組召集人及委員由校長

就下列人士遴聘校內外專家學者及校內學生擔任： 

一、藝術行政、藝術評論、藝術教育、藝術創作等專業人士。 

二、空間規劃、景觀設計、建築或工程專業人士。 

第四條 本小組綜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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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議全校性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二、研議全校性公共藝術設置準則及相關作業規定 

三、提供推動全校性公共藝術之建議 

四、其他有關事項，如捐贈案、臨時性藝術品擺設、藝術品創作活動。 

第五條 本小組委員聘期兩年，任期屆滿得續聘之，委員更新時應至少保留三

分之一人數為續聘委員。 

第六條 本小組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第七條 本小組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校內各單位及學生代表列席。 

第八條 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會議召開時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車馬費。 

第九條 本小組下設作業小組，於本小組召集人領導下，秉承本小組之意旨及

決議，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各項公共藝術相關事宜。 

第十條 全校性本校公共藝術設置及活動經費來源如次： 

一、由各新建工程公共藝術經費支應。 

二、由校方專案補助之支應。 

三、由校務基金先行墊付  

四、捐款收入 

第十一條 新建工程公共藝術經費，得全數納入全校性公共藝術設置及活動經

費，統籌運用。 

第十二條 本校個案性公共藝術分為新建設置案、捐贈案、臨時裝置展示案、駐

校創作案活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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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新建案及捐贈案應依規定成立執行小組，其委員由校長或其授權人指

派；其執行進度及成果應向本小組報告。 

第十四條 新建案由該新建工程單位、捐贈案由受贈單位負責會議籌備、紀錄及

其他相關庶務工作。幕僚作業得委外辦理。 

第十五條 室外空間捐贈案須邀請捐贈者或藝術家舉辦公開說明會說明其創作理

念，徵求本校師生意見後，送執行小組審議參考。 

第十六條 校內師生主辦之臨時展示活動由學務處負責，不須經本小組審議；校

外人士主辦之臨時展示活動由本小組作業小組或由召集人指派組成個

案審議小組審議之。 

第十七條 本小組得主動規劃並籌辦全校性之公共藝術設置或活動。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二、本校校總區總承載量專案小組籌設事宜 

l 設計單位簡報（略） 

l 討論意見： 

陳振川委員： 

1. 建議本案應朝兩個方向進行，一是由本小組委員所組成專案小組討論前置作
業及規劃原則，另一是委外找技術服務顧問公司專案辦理或由學校教授指導

學生完成，然本案包括許多實質的執行面，若由學生執行則時程上勢必延

遲，所以個人建議須由真正的專業人士來規劃進行，也必須對都市計畫有一

定了解的程度，。 

2. 建議工作小組委員應需具備環工、交通、環境規劃、經濟法治、各分校的代
表為工作小組的委員組成。 

3. 校園規劃從上而下應有一個未來發展願景來規劃，本校園空間發展具有意
義，也建議工作小組嘗試將這樣的理念制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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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琪委員： 

1. 從校園環境影響評估的來看，各種項目的評估都需要一個最高承載總量，以
便評估，本校校園應訂定分區人數總承載量，不僅包括容積的問題，也應考

量面積的比例、人數及污染量的問題。 
2. 贊成陳前總務長的建議，本計畫的前置作業一定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去進行基
本資料的調查，多次會議討論定量，訂定出來就是規劃準則，後續也許不需

要定期開會，納入本小組會議討論。 

郭斯傑教授： 

1. 本年度本校有辦理校園指標規劃委託案，在校園導覽圖的平面圖就有區分數
塊顏色分區，配合本校的既有道路及未來計畫道路為架構，就可完成初步的

分區架構。 
2. 另建議也須考量竹北、水源校區、丙案、基隆路以南的校地規劃。 

張俊彥委員： 

建議後續規劃的過程，可至各院、各系召開公聽會廣納各方意見等。 

劉聰桂委員： 

因為規劃的範圍涵蓋全省各區，本案的名稱應改為「本校各校區總承載量專

案小組」較為適當。 

陳德誠組長： 

建議本工作小組後續開會以一併邀請總務處、教務處、學務處相關單位與

會，並提出相關意見與會討論。 

謝瑞雄幹事： 

1. 建議本案可以依照本校學生宿舍 BOT案的推動方式，校內相關單位組成工
作小組推動，並委外技服公司辦理，定期開會討論檢視委外工作成果。 

2. 建議工作小組未開會前應請總務處、教務處、學務處就未來發展空間計畫及
現況課題提供給本小組，可供委員對後續規劃之參考。 

結論： 

本次會議選出本校各校區總承載量專案小組五名委員，分別是園藝系蔡厚男

教授為本小組召集人、土木系陳振川教授、經濟系陳正倉教授、土木系許添本教

授、環工系吳先琪教授；後續請各委員費心指導本校各校區總承載量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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